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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泉镇村级打击私挖滥采工作制度

一、总则

（一）制定目的

为严格落实“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工作要求，有效遏制辖

区内私挖滥采矿产资源行为，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保护生态环境、

规范矿产资源管理秩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暖泉镇实

际，制定本制度。

（二）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暖泉镇行政区域内所有村的矿产资源保护管

理工作，涵盖对非法开采、破坏性采矿等行为的日常巡查、现场

制止、及时报告及配合上级查处等相关工作。



二、组织体系与职责分工

（一）工作小组

各村成立打击私挖滥采工作小组，由村“两委”主要负责人

担任组长，分管村干部任副组长，网格员、安全员、村民代表、

党员骨干为成员，统筹开展本村打击私挖滥采各项工作，确保责

任到人、工作落地。

（二）具体职责

村“两委”：作为村级监管责任主体，全面负责本村打击私

挖滥采工作；明确 1 名村干部专职分管，牵头做好巡查部署、信

息汇总上报、配合上级执法等日常工作。

安全员：承担日常动态巡查、线索初步核实工作，发现私挖

滥采行为第一时间现场制止并上报，如实填写巡查记录，留存现

场相关痕迹。

网格员：负责网格内政策宣传、群众动员工作，主动收集私

挖滥采举报线索并及时上报，严格做好举报人信息保密工作，杜

绝泄露情况发生。

村民代表及党员骨干：协助开展巡查监督和政策宣讲，带头

抵制私挖滥采行为，主动引导群众参与矿产资源保护，营造共治

共享氛围。

三、核心工作措施

（一）日常巡查机制

实行“网格化”分片巡查，将本村辖区内山头、地块、林地



等区域划分至具体网格，明确每名网格员、安全员的巡查范围和

责任区域，做到无死角、全覆盖。

合理安排巡查频次：常规区域每月巡查不少于 2 次，矿产资

源集中区、历史盗采点、偏远山头等重点区域每月巡查不少于 3

次；节假日、夜间及恶劣天气后，适当增加巡查频次，强化重点

时段管控。

聚焦巡查重点：重点排查山体表面破坏、可疑设备堆放、外

来人员聚集、夜间异常声响、隐蔽场所（养殖场、废弃房屋、林

地深处）私设采点等情况，巡查时做好拍照记录，填写《村级巡

查记录表》，定期归档备查。

定期梳理总结：每季度对本村巡查情况进行一次梳理，更新

重点监管区域清单，针对薄弱环节调整巡查安排，提升巡查实效。

（二）报告与处置机制

发现私挖滥采行为后，巡查人员立即现场制止，避免事态扩

大，1 小时内将情况核实清楚并上报村分管负责人，3 个工作日

内书面上报暖泉镇人民政府，附现场照片、巡查记录等佐证材料。

遇紧急情况（如可能引发山体滑坡、坍塌等安全事故，或当

事人暴力抗法），立即启动应急上报程序，第一时间联系镇应急、

公安等部门，同时组织人员做好现场警戒，避免人员伤亡。

积极配合镇政府及上级执法部门开展整治工作，协助落实

“两断三清”（断水、断电、清原料、清设备、清场地）要求，

跟踪整改进度，确保整改到位。



（三）宣传引导机制

依托村广播、微信群、宣传栏、入户走访等便捷方式，常态

化宣传矿产资源保护法律法规及私挖滥采的危害，适时曝光典型

案例，提升群众法治意识。

发放简易宣传材料，明确私挖滥采行为的识别要点，鼓励群

众主动举报，畅通参与渠道，营造“人人抵制私挖滥采、人人守

护生态环境”的良好氛围。

对辖区内养殖户、企业负责人等重点对象，开展针对性提醒

告知，明确禁止为私挖滥采行为提供场地、电力、设备等便利条

件，从源头遏制非法开采。

（四）举报与档案管理机制

公开举报渠道：在村委会公示栏、村民微信群公布村级举报

电话、举报信箱，明确专人负责举报线索登记、整理和上报，确

保举报渠道畅通。

严格保密制度：对举报人信息严格保密，严禁泄露或打击报

复举报人，对实名举报的，及时反馈线索核查进展，提升群众举

报积极性。

规范档案管理：建立村级打击私挖滥采档案，对非法采矿点、

巡查记录、举报线索、处置结果等资料逐一整理归档，做到有据

可查；档案由村分管负责人保管，每月同步上报镇政府备案。

四、责任追究与工作保障

（一）责任追究



对在工作中存在巡查不到位、瞒报漏报线索、处置不及时等

问题的相关责任人，由村“两委”予以村内通报批评；造成严重

后果或不良影响的，上报镇政府依规依纪处理。

严禁党员干部、村干部参与私挖滥采行为，或为非法采矿充

当“保护伞”，一经发现，立即上报镇纪检监察部门；涉嫌违法

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二）工作保障

村“两委”合理调配村级人力、物力资源，为巡查、宣传等

工作提供必要保障；定期组织村干部、网格员、安全员开展业务

培训，提升履职能力；主动对接镇政府，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

五、附则

本制度由暖泉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若村级相关工作人员调整，由接任人员继续履行相应职责，

并及时上报暖泉镇政府备案，确保工作连续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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